FELMAE R AE AL
14 R 3§ 3 % 13405

[u—

= 1L -
“z’fF“:L\ lj“IﬁlA :j-%r,

F;q TARAFERAEE R A EIGELY T 2 oneh &
AR .Lgir—r
BR <

TN Iy %i“%g%%m’ﬂﬁiwﬂhﬂg%EKJ
AP REENFEAL12.043E2 14 FAARI4E
67 26p A= FH P o ’uﬁP O pss o g RAIFE A
710,fﬂia§&ﬁ”49@”'zm*w¢ FEAIFE A 2203
E2ENE B AERB R BEcL O -

P AR f I

R 2R AT Ak A AT R O8HHI8A A 5 R L T BRI

—~§?”E%Wdﬁwi4*d Q&7 G HALEIR 1 1L p
2 kN E o PRSP K :mi T R B B g B

i

ﬁﬁﬁm%h £F(*2¥ %697 ) @7'7%3’31‘}2: (S U
A EIFWE F2006IFHR T IR

2~ RhE2AKR AL ARIIIEZY 24P ra’@—é»%*‘ﬁ%fr
k)%gmmeM‘“fi%J#ﬁﬂ%ﬁﬁﬁﬂﬂ
%10, 30%3 % (R 5 & J1512.04%) > 5 2oy '
PRAGE o R 2D FREFENE

%— 7



FEXFHE W TS E2885984~2 p AF114E57 26P 4
IFER o i St lAZENERAFH o £
Ry R EEFOEEMN GRAAE S TEP D 4od 2 H]
IE HEIT o
Z S ARE TR AR LZamenit L s o RBARS > FA ST P
SIS R SR e R A S A R N
RBw R 2 2 3% o
r ~FoEz Bd
()@4'%11?’%;ﬁmﬁﬁﬁﬁg(W%gﬂ%%%
i B RN L
hw R TAEBREP e AR EP L {154
%ﬁéﬁ’;%ﬁ%%%i%’AUﬁﬁo
(C)EFBRFREHZNTF (D) TBAF LS 2GR
@ﬁ&£m§:iﬁﬁ.im(ﬁué%mE)’%Eﬁﬁ
LI A N T GG R
E?%‘if%sﬁ“%;\a- °&’E‘-#§é’*t“— ‘%;“?L;éiiﬁ'i\ﬁ,?; > A= 3 41
A& B A > PR

Hw
E'm
b
\-(..
I
N
o
o
).
S
|
S,
s
T3

! 2 P
R BRER R bR

k4 &
" AR
e o

I KA REEFREERGLFER B FARRE B
T Hl FARL AW IL2ENE S SR o B E
‘é °

IR ;%_g‘ f—’ri‘ﬂgﬁ’ﬁfé.ﬁ@?f %ﬁfﬁ?%éi’;?}%}_%%
AP AR - - i AP

S N AEER 5

p%%iééﬁ%“ﬂ7§ 1B TAE Y A ARR T S AR
F PRI A ke 2 %389 0F B 100 R 3AR L B IREE
TEBHNGE O iR FINEFLEART RREE 2 %ﬁ;’*



-
Rk
0 A

BRI AT o
Hliddeg 2R 0 BT T K

Tk, A AR L R T

A ] 115

b
i
mj

EFE20p pe A D R
BELTAZABHEL A o
¥ 9 3 4 0
Tt ®RER




.he-table {
  position: relative;
  width: 100%;
  table-layout: fixed;
  border-collapse: collapse;
  
}

.he-td {
  position: relative;
  min-height: 30px;
  line-height: 150%;
  vertical-align: top;
  padding: 3px 6px 3px 6px;
  border: 1px solid black;
  word-wrap: break-word;
  overflow: hidden;
}

.pen-record {
  display: flex;
  flex-direction: row;
}

.pen-record-ans {
  flex: initial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  max-width: 600px;
}

.pen-record-ques {
  flex: initial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  max-width: 600px;
}

.pen-record-text {
  flex: 1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}

.he-h1 {
  text-align: center;
  font-size: 28px;
  line-height: 200%;
}

.he-h2 {
  line-height: 150%;
}

.he-h3 {
/*  font-weight: bold;
  line-height: 200%;*/
  /*padding-left: 96px;*/
}

/*.he-button {
  position: relative;
  display: inline-block;
  cursor: pointer;
  padding: 0 4px;
  margin: 0 2px;
  background: linear-gradient(#ffffff,#E0E1E2);
  border-radius: 3px;
  box-shadow: 0 0 0 1px rgba(34,36,38,.15) inset;
  -webkit-user-select: none !important;
  transition: opacity .1s ease,background-color .1s ease,color .1s ease,box-shadow .1s ease,background .1s ease;
}

.he-button:hover {
  background: #FFF;
  box-shadow: 0 0 0 1px rgba(34,36,38,.35) inset, 0 0 0 0 rgba(34,36,38,.15) inset;
}*/

.ui-resizable-helper {
    border: 2px dotted #888888;
    background-color: #888888;
    opacity: .3;
}

.thin-scrollbar::-webkit-scrollbar {
    height: 10px;
    width: 10px;
}

::-webkit-scrollbar {
    height: 15px;
    width: 15px;
}

::-webkit-scrollbar-thumb {
    border-radius: 5px;
    box-shadow: inset 0 0 6px rgba(0,0,0,0.6); 
    background-color: #DDDDDD;
}

/*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*/
table {
    white-space: inherit;
    line-height: inherit;
    font-weight: inherit;
    font-size: inherit;
    font-style: inherit;
}

@media print {
    .page-break {
        page-break-after: always;
    }
}

/*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*/
* { 
  -webkit-box-sizing: border-box; /* Safari/Chrome, other WebKit */
  -moz-box-sizing: border-box;    /* Firefox, other Gecko */
  box-sizing: border-box;         /* Opera/IE 8+ */
 }

/*selection color*/
::selection{
  background: #009FCC;
}

.barcode {
	font-family: "Free 3 of 9";
}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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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灣臺北地方法院簡易民事判決
114年度店簡字第1340號
原      告 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


法定代理人  郭明鑑  




訴訟代理人  林純瀅  
被      告  李承修


訴訟代理人  李媚瑛  
上列當事人間清償借款事件，於民國115年1月7日言詞辯論終結，本院判決如下：
　　主　　文
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28萬5984元，及自民國114年5月26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週年利率百分之12.04計算之利息，暨自民國114年6月26日起至清償日止，逾期在6個月以內部分，按上開利率百分之10，逾期超過6個月至9個月以內部分，按上開利率百分之20計算之違約金，每次違約狀態最高連續收取期數為9期。
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。
本判決得假執行；但被告如以新臺幣28萬5984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後，得免為假執行。
　　事實及理由
一、原告起訴聲明請求被告給付之違約金乃逾期超過9個月以內之違約金，嗣原告於聲明增列「每次違約狀態最高連續收取期數為9期」等語(本院卷第69頁)，核屬補充法律上陳述，依民事訴訟法第256條規定，非訴之變更，先予敘明。
二、原告主張：被告於民國111年2月24日向原告借款新臺幣（下同）45萬元，借款利率按公告定儲利率指數月變動加碼年利率10.30%計算（現為年利率12.04%），並約定如有一宗債務不依約清償，債務視為全部到期，並應給付違約金。詎被告未依約清償，尚欠本金28萬5984元及自民國114年5月26日起至清償日止，如主文第一項所示之利息及違約金未清償。爰依消費借貸契約之法律關係提起本訴，並聲明：如主文第1項所示。
三、被告辯稱：被告先前的付息較多，還本較少，這不公平，且被告目前身體不好，不能工作，也沒財產等語，並聲明：請求駁回原告之訴。
四、得心證之理由：
(一)原告主張之事實，業據提出貸款契約書 (消費借款專用借據）暨約定條款、個人借貸綜合約定書、撥貸通知書、匯出匯款憑證、帳務資料、還款明細、本金異動明細表、利率表等件為證，且為被告所不爭執，堪以採信。
(二)查兩造間貸款契約書第六(一)約定還本付息方式，依借款期間採年金法計算平均攤付本息（本院卷第10頁），即貸款期間內全部貸款本金與利息平均分攤於每一期中償付，乃常用貸款償還方式之一。雖採用此一方式計算還本付息，初期利息支出較高，本金償還較少，然後期本金償還增加，利息減少，且被告並不因之額外增加利息負擔。又此一償還本息方式暨已明確載於前揭契約中，且經被告同意後簽名，自生拘束兩造之效力。被告所辯先前還息較多、還本較少，對其不公平等語，並不可採。被告另以目前無能力償還等語置辯，然有無資力償還，乃係執行問題，不得據為不負履行義務之抗辯。　
五、從而，原告依消費借貸契約之法律關係，請求被告給付如主文第1 項所示之金額、利息及違約金，為有理由，應予准許。
六、本件事證已臻明確，兩造其餘攻擊與防禦方法均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，不再一一論述，附此敘明。　　
七、本件係就民事訴訟法第427條第1項規定適用簡易程序所為被告敗訴之判決，依同法第389 條第1項第3款規定，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，並依同法第392條第2項規定，依職權宣告被告如為原告預供擔保，得免為假執行。
八、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：民事訴訟法第78條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5 　年　 2　 　 月　　4　　 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新店簡易庭　　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法　官　李陸華 
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對於本件判決如有不服，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
書狀，上訴於本院合議庭，並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具繕本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5 　年　　2　　 月　　4　　 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張肇嘉 

臺灣臺北地方法院簡易民事判決

114年度店簡字第1340號

原      告 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



法定代理人  郭明鑑  





訴訟代理人  林純瀅  

被      告  李承修



訴訟代理人  李媚瑛  

上列當事人間清償借款事件，於民國115年1月7日言詞辯論終結

，本院判決如下：

　　主　　文

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28萬5984元，及自民國114年5月26日起至

清償日止，按週年利率百分之12.04計算之利息，暨自民國114年

6月26日起至清償日止，逾期在6個月以內部分，按上開利率百分

之10，逾期超過6個月至9個月以內部分，按上開利率百分之20計

算之違約金，每次違約狀態最高連續收取期數為9期。

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。

本判決得假執行；但被告如以新臺幣28萬5984元為原告預供擔保

後，得免為假執行。

　　事實及理由

一、原告起訴聲明請求被告給付之違約金乃逾期超過9個月以內

    之違約金，嗣原告於聲明增列「每次違約狀態最高連續收取

    期數為9期」等語(本院卷第69頁)，核屬補充法律上陳述，

    依民事訴訟法第256條規定，非訴之變更，先予敘明。

二、原告主張：被告於民國111年2月24日向原告借款新臺幣（下

    同）45萬元，借款利率按公告定儲利率指數月變動加碼年利

    率10.30%計算（現為年利率12.04%），並約定如有一宗債務

    不依約清償，債務視為全部到期，並應給付違約金。詎被告

    未依約清償，尚欠本金28萬5984元及自民國114年5月26日起

    至清償日止，如主文第一項所示之利息及違約金未清償。爰

    依消費借貸契約之法律關係提起本訴，並聲明：如主文第1

    項所示。

三、被告辯稱：被告先前的付息較多，還本較少，這不公平，且

    被告目前身體不好，不能工作，也沒財產等語，並聲明：請

    求駁回原告之訴。

四、得心證之理由：

(一)原告主張之事實，業據提出貸款契約書 (消費借款專用借據

    ）暨約定條款、個人借貸綜合約定書、撥貸通知書、匯出匯

    款憑證、帳務資料、還款明細、本金異動明細表、利率表等

    件為證，且為被告所不爭執，堪以採信。

(二)查兩造間貸款契約書第六(一)約定還本付息方式，依借款期

    間採年金法計算平均攤付本息（本院卷第10頁），即貸款期

    間內全部貸款本金與利息平均分攤於每一期中償付，乃常用

    貸款償還方式之一。雖採用此一方式計算還本付息，初期利

    息支出較高，本金償還較少，然後期本金償還增加，利息減

    少，且被告並不因之額外增加利息負擔。又此一償還本息方

    式暨已明確載於前揭契約中，且經被告同意後簽名，自生拘

    束兩造之效力。被告所辯先前還息較多、還本較少，對其不

    公平等語，並不可採。被告另以目前無能力償還等語置辯，

    然有無資力償還，乃係執行問題，不得據為不負履行義務之

    抗辯。　

五、從而，原告依消費借貸契約之法律關係，請求被告給付如主

    文第1 項所示之金額、利息及違約金，為有理由，應予准許

    。

六、本件事證已臻明確，兩造其餘攻擊與防禦方法均與判決結果

    不生影響，不再一一論述，附此敘明。　　

七、本件係就民事訴訟法第427條第1項規定適用簡易程序所為被

    告敗訴之判決，依同法第389 條第1項第3款規定，應依職權

    宣告假執行，並依同法第392條第2項規定，依職權宣告被告

    如為原告預供擔保，得免為假執行。

八、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：民事訴訟法第78條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5 　年　 2　 　 月　　4　　 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新店簡易庭　　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法　官　李陸華 

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
對於本件判決如有不服，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

書狀，上訴於本院合議庭，並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具繕本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5 　年　　2　　 月　　4　　 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張肇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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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      告 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



法定代理人  郭明鑑  





訴訟代理人  林純瀅  

被      告  李承修



訴訟代理人  李媚瑛  

上列當事人間清償借款事件，於民國115年1月7日言詞辯論終結，本院判決如下：

　　主　　文

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28萬5984元，及自民國114年5月26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週年利率百分之12.04計算之利息，暨自民國114年6月26日起至清償日止，逾期在6個月以內部分，按上開利率百分之10，逾期超過6個月至9個月以內部分，按上開利率百分之20計算之違約金，每次違約狀態最高連續收取期數為9期。

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。

本判決得假執行；但被告如以新臺幣28萬5984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後，得免為假執行。

　　事實及理由

一、原告起訴聲明請求被告給付之違約金乃逾期超過9個月以內之違約金，嗣原告於聲明增列「每次違約狀態最高連續收取期數為9期」等語(本院卷第69頁)，核屬補充法律上陳述，依民事訴訟法第256條規定，非訴之變更，先予敘明。

二、原告主張：被告於民國111年2月24日向原告借款新臺幣（下同）45萬元，借款利率按公告定儲利率指數月變動加碼年利率10.30%計算（現為年利率12.04%），並約定如有一宗債務不依約清償，債務視為全部到期，並應給付違約金。詎被告未依約清償，尚欠本金28萬5984元及自民國114年5月26日起至清償日止，如主文第一項所示之利息及違約金未清償。爰依消費借貸契約之法律關係提起本訴，並聲明：如主文第1項所示。

三、被告辯稱：被告先前的付息較多，還本較少，這不公平，且被告目前身體不好，不能工作，也沒財產等語，並聲明：請求駁回原告之訴。

四、得心證之理由：

(一)原告主張之事實，業據提出貸款契約書 (消費借款專用借據）暨約定條款、個人借貸綜合約定書、撥貸通知書、匯出匯款憑證、帳務資料、還款明細、本金異動明細表、利率表等件為證，且為被告所不爭執，堪以採信。

(二)查兩造間貸款契約書第六(一)約定還本付息方式，依借款期間採年金法計算平均攤付本息（本院卷第10頁），即貸款期間內全部貸款本金與利息平均分攤於每一期中償付，乃常用貸款償還方式之一。雖採用此一方式計算還本付息，初期利息支出較高，本金償還較少，然後期本金償還增加，利息減少，且被告並不因之額外增加利息負擔。又此一償還本息方式暨已明確載於前揭契約中，且經被告同意後簽名，自生拘束兩造之效力。被告所辯先前還息較多、還本較少，對其不公平等語，並不可採。被告另以目前無能力償還等語置辯，然有無資力償還，乃係執行問題，不得據為不負履行義務之抗辯。　

五、從而，原告依消費借貸契約之法律關係，請求被告給付如主文第1 項所示之金額、利息及違約金，為有理由，應予准許。

六、本件事證已臻明確，兩造其餘攻擊與防禦方法均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，不再一一論述，附此敘明。　　

七、本件係就民事訴訟法第427條第1項規定適用簡易程序所為被告敗訴之判決，依同法第389 條第1項第3款規定，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，並依同法第392條第2項規定，依職權宣告被告如為原告預供擔保，得免為假執行。

八、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：民事訴訟法第78條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5 　年　 2　 　 月　　4　　 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新店簡易庭　　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法　官　李陸華 

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
對於本件判決如有不服，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

書狀，上訴於本院合議庭，並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具繕本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5 　年　　2　　 月　　4　　 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張肇嘉 



